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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0�年 6�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日9:3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倪俊龙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461,346,8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88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442,217,6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86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9,12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23,109,5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980,3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2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9,12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7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议案1.00�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66,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4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2.00�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1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22％；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3.00�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9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反对2,64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6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463％；反对2,6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238％；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4.00�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9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反对2,61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73％；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6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463％；反对2,61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56％；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5.00�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764,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02％；反对2,55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34％；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26,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245％；反对2,5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474％；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6.00�审议《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8,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5126％；反对2,59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03％；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59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317％；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8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7.00�审议《公司拟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1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72％；反对2,71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78％；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4,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1664％；反对2,7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354％；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8.00�审议《公司2020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679,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9％；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1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22％；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9.0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670,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31％；反对3,647,06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05％；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903％；反对3,647,06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816％；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0.00�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744,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59％；反对2,57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7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06,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7380％；反对2,5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39％；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1.00�审议《增加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8,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5126％；反对2,64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896％；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2,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598％；反对2,6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420％；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12.0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股

12.02.候选人：《选举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1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孟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80,342股

12.04.候选人：《选举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80,340股

12.05.候选人：《选举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2,990,34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2.02.候选人：《选举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8股

12.03.候选人：《选举胡孟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43,079股

12.04.候选人：《选举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43,077股

12.05.候选人：《选举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53,07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3.0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股

13.02.候选人：《选举管亚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41股

13.03.候选人：《选举储育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17,740

股

13.04.候选人：《选举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117,74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3.02.候选人：《选举管亚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8股

13.03.候选人：《选举储育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780,477股

13.04.候选人：《选举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80,47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4.00�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39股

14.02.候选人：《选举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41股

14.03.候选人：《选举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43,027,75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6股

14.02.候选人：《选举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78股

14.03.候选人：《选举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4,790,487股

表决结果：当选。

说明：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前述股东及关联人倪俊龙、左志

鹏、刘春西、戴黄清对议案 6� 、11的关联交易事项依法予以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438,131,011股。

2、议案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3、议案12、13、14为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股东代表监事的提案，上述各候选人

均通过表决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民松、徐梦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承义

证字（2020）第00092号）。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

000850

公告编号：

2020-040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06月29日下午

在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6

月24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9

人，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倪俊龙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刘春西先生、胡孟春先生、戴黄清先生、王章宏先生、杨纪朝先生

（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和黄文平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倪俊龙先生担任。

本次战略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会议选举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和王章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有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担任。

本次审计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会议选举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王章宏先生、管亚梅女士（独立董事）、杨纪朝先生（独立董

事）、黄文平先生（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管亚梅女士担任。

本次审计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会议选举黄文平先生（独立董事）、倪俊龙先生和储育明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独立董事黄文平先生担任。

本次提名委员会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左志鹏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的议案》

聘任胡孟春先生、戴黄清先生、杨圣明先生和徐凯峰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王章宏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罗朝晖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高柱生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

倪俊龙：男，1965年5月出生，EMBA毕业，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

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纺纱器材应用技术委

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俊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本公司 95,577�股。

（二）总经理

左志鹏：男，1970年1月出生，EMBA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中共

党员。 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信息统计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左志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本公司 95,577�股。

（三）副总经理

胡孟春：男，196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1988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二分厂技术员、二分厂副厂长、厂长、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胡孟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45,000�股。

戴黄清：男，1965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8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监事。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戴黄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本公司 35,289�股。

杨圣明：男，1971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1992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布机车

间保全工段技术员，安庆纺织厂生技科试验室工艺员，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质处试验室主任，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质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工

代表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圣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徐凯峰：女，1969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工程师，中共党员。1992年参加工作，

历任原安庆纺织厂东纺车间质量把关员，安徽华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操作管理员，六分厂副厂长

（主持工作）、副书记，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总支书记。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经营计划处处长。

徐凯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四）财务总监

王章宏：男，1966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 1987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

科科员、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财务信息部常务副部长。

王章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五）董事会秘书

罗朝晖：男，197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1990年进入本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罗朝晖先生2008年11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027080；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56-5919977；传真：0556-5919978；电子邮箱：zhh_luo@huamao.com.cn。

（六）证券事务代表

高柱生：男，1983年09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7年进入本公司财务部门工作，2012年至今在公司证券

部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高柱生先生2016年4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2016-1A-07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56-5919978；传真：0556-5919978；电子邮箱：zhsh_gao@huamao.com.cn。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

000850

公告编号：

2020-04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06月29日在安徽省

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召开的方式进行表决。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监事。公司监事刘春西先生、吴德庆先生、

关辉女士、翟宜城先生和程志平先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春西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选举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春西先生个人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刘春西先生简历

刘春西：男，1962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西前车

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

工会主席、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记、工会分会主席。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春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本公司44,000股。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20-03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263号本公司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2,764,7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召开及表决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杨占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宋颀年先生，独

立董事康学军先生、董惠江先生、王永德先生因疫情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建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杨宪君先生，总会计师葛树峰先

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3,492,122 99.20 9,272,642 0.8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3,230,001 25.83 9,272,642 74.17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岳成（黑龙江）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晓峰、李小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8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1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780,0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由公司董事长王锡娟女士主持，会议表决方式

为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谢炳福先生、董事郑伟鹤先生、董事陆潇波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邸云女士、监事汪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唐志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进一步确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总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买卖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经修改及重述的股份买卖协议及相关变更契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现金收购资产所涉标的资产的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现金收购资产所涉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盐酸洛拉曲克原料药产能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71,014 99.9882 9,000 0.011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138,654 93.9046 9,000 6.0954 0 0.0000

8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盐酸洛拉曲

克原料药产能建设项

目”的议案

138,654 93.9046 9,000 6.095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艳利、狄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20-053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24日，

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392.99万元，超过2019年净利润1037.07万元的10%。

上述相关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1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岗前培训补贴 4,800.00

2 北京来伊份食品连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失业保险返还 12,001.70

3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增岗补贴 40,000.00

4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优秀企业奖励 100,000.00

5 镇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稳岗补贴 123,051.71

6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企业扶持资金 3,650,000.00

合计 3,929,853.4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次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为392.99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退 公告编号：

2020-033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五次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1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

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被摘牌。 截至2020年6月30日（含当日）已交易20个交易日，剩余

10个交易日。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属于深股通特别证券，深股通投资者可以选择在退市整理期出售所持股票，但不可以买

入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进入股转系统后，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请深股通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0〕42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于2020年6月1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2604

2、 证券简称：龙力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1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预计最后

交易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全天停牌不计入退市整理期。公司因特殊原因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

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 退市整理期届

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股票在退

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36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三个光伏项目纳入

2020

年国家补贴竞价范围项目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20年5月13日，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三个光伏项目纳入贵州省2020年国家补贴光伏发电项目竞价计划的公告》。

2020年6月28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2020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

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个光伏项目竞配成功， 全部纳入2020年国家补贴竞价范围的项目名单，分

别为贵州省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15万千瓦，补贴竞价申报上网电价为0.4193元/

千瓦时；贵州省关岭县光照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30万千瓦，补贴竞价申报上网电价为0.4128

元/千瓦时；贵州省关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30万千瓦，补贴竞价申报上网电价为

0.4128元/千瓦时。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投资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2020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的通知》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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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位于西安、武汉、北京三处共4套

闲置房产按不低于评估价的市场价出售，评估金额约为人民币 2769万元，最终处置价格以成交价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的资产产权明晰，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为进一步盘活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拟对位于西安、武汉、北京三

处共4套闲置房产按不低于评估价的市场价出售，评估金额约为人民币2769万元，最终处置价格以市场

成交价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为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为及时高效完成标的物业出售事宜，提请董事会授权经

营层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全权处理公司出售该标的物业

的有关事宜，含签署及更改相关协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市场

行情择机全权代表公司办理出售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未达到《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标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聘请了房产评估机构对本次拟出售的房产进行评估，评估机构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等原则，对

估价对象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出具专业评估报告。 我们对评估结论无异议。

3、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有效回笼资金，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且交易定价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该交易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拟出售的房产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等

原则，对估价对象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0742�号、

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0743�号。 于评估基准日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4套房

产账面净值合计为264万元，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采用市场法评估， 评估值合计为

2769万元，增值率为948.86%。

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公司拟以不低于评估值2769万元的价格出售上述4套闲置房产。 拟出售房产基

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房屋坐落点

建筑面积

（m2）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1 西安碑林区文艺路甲字1号 162.43 651,889.57 393,930.98 1,153,253

2

武汉江岸区三阳路三阳广场B座

20-21层2309室

242.16 815,222.00 401,912.79 3,390,240

3

北 京 东 花 市 北 里 西 区 23 号 楼

A-1006

211.36 1,933,182.80 940,543.05 11,582,528

4

北 京 东 花 市 北 里 西 区 23 号 楼

A-1008

211.07 1,929,250.40 904,202.76 11,566,636

上述拟出售房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拟出售房产均可持续、正常使用。

三、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会通过公开挂牌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出售的房产为公司的闲置资产，交易完成后有利于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有效回笼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由于本次交易将通过房产中介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尚不

能确定，对公司财务的最终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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